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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关于《陇川县

南宛河麻栗坝至城子大桥段河道治理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陇川县南宛河工程建设管理处：

你单位委托云南晨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陇川县南宛河麻栗坝至城子大桥段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陇川县南宛河麻栗坝至城子大桥段河道治理工程
建设单位：陇川县南宛河工程建设管理处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陇川县城子镇
地理坐标：

起点：麻栗坝水库脚：东经97°57′53.52″，北纬24°24′9.38″；

终点：城子大桥：东经97°56′58.84″，北纬24°21′56.00″；

治理工程涉及干流南宛河、支流章碧河、芒棒河和南撒河，其中①1#芒棒河起点：东经97°57′12″，北纬24°22′34″，终点：东经97°57′17.876″，北纬24°22′37.817″；②2#支流章碧河起点：东经97°58′13.075″，北纬24°22′51.465″，终点：东经97°57′30.081″，北纬24°22′55.203″；③3#支流南撒河起点：东经97°58′45.82″，北纬24°22′17.25″，终点：东经97°56′43.45″，北纬24°21′9.43″。项目投资：总投资3840.21万元，环保投资185.53万元，占总投资的4.83%。
建设内容：南宛河干流麻栗坝水库坝脚至城子大桥段及支流章碧河、芒棒河、南撒河，治理河道长度10.145km，两岸治理堤防19.558km，保护人口0.36万人，保护农田面积0.91万亩，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堤防工程级别为5级。南宛河干流治理河道长4.780km，两岸治理堤防长8.972km；支流章碧河治理河道长0.398km，两岸治理堤防长0.796km；支流芒棒河治理河道长0.275km，两岸治理堤防长0.550km；支流南撒河治理河道长4.692km，两岸治理堤防长9.24km。治理段设置26个涵洞、排涝流量0.03m3/s～0.11m3/s，上堤道路13处、汇车道18个、亲水台阶19个。
二、批复意见

根据评价结论，我局同意建设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述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建设。

三、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水生生态保护措施。应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开鱼类的产卵繁殖及育肥期，同时制定施工期环境管理计划，加强对涉水施工作业管理，不得进行截流，采用局部导流措施，禁止河流断流，减少对河道水生生物的影响。
（二）陆生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人员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严禁随意破坏植被和捕杀野生动物，严格控制工程占地和施工活动范围，减少对动植物的损害及其生境的占用和扰动，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占地、施工营地等施工迹地进行生态修复或复耕，不得引进外来物种。

（三）按照《报告表》要求，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无大气污染物产生，施工期堆料场及表土场采用土工布遮盖或防尘网覆盖，定期洒水降尘。施工期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需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四）按照《报告表》要求，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经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不得外排。
（五）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固废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地表清理植被全部回填于后期的土地复耕；表土临时堆存于各区临时表土堆场用于后期植被恢复和复耕覆土；项目清掏后的淤泥及时运往主体工程区河道背水面回填利用，回填完成后及时覆土绿化，尽量远离居民区。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临时贮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六）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先选用环保、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临时围挡措施，项目施工期噪声需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

（七）按照《报告表》要求，认真做好生态修复措施。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用的土地进行植被恢复或复耕；临时占用的耕地在施工结束后应及时进行复耕，复耕土地质量须恢复到占用前水平，或优于占用前水平；对于永久占用的耕地及基本农田，应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或取得同意后方能开工建设。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补充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按照要求足额落实耕地开垦资金，切实做到占补平衡。

四、其他环保要求

（一）本批复仅针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和预测，并提出污染防治要求。不包括应由其他部门审批或核准内容，项目业主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完善涉及其他部门的审批或核准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二）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

（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建成投入试运行后，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报告并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并按照要求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原则上不允许发生重大变更。项目实施过程中，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不开工建设的，应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五）请陇川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执法现场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

                               2023年11月8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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